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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本报8版刊发报道《餐厅设最

低消费合理吗？》，反映商务部和国家发改委

2014年共同颁布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虽明文规定“禁
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但不少酒店、

餐厅仍对包房用餐设限，甚至怀中婴儿也被

收“人头费”。报道刊出后，引发社会热议，

许多市民致电本报反映，他们普遍遭遇过所

谓“最低消费”，可一旦投诉，往往都“不了了

之”，让人很是无奈。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办法》旨在通过破

除“霸王条款”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操作

上确存在现实难点。一方面，餐饮服务业作

为充分竞争行业，供需价格完全由市场调

节，经营者巧立诸多收费项目，“强制消费”

行为常难以界定；另一方面，《办法》只是笼

统规定“禁设低消”，并没有完善的配套细

则，使执法常陷入僵局。

不达标准 必须买酒
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全家人本想

着替1岁儿子高高兴兴办场生日宴，却因

“最低消费”，闹得不欢而散。2月19日，李

女士一家来到复兴中路1331号Vesta黑石公

寓店聚会。其间，服务员不断提醒，消费必

须满足10000元的包房标准。

结账时，对方称“消费总额离标准还差一

点”，要求李女士再选瓶香槟。李女士说，参

加生日宴的大多是不满10岁的孩子和老人，

为凑到包房最低消费额，她已“超量”点了许

多菜肴、饮料。“我们实在是吃不下、喝不下

了。何况已经消费了9000多元，离标准真没

差多少。”李女士虽反复沟通，但服务员态度

十分强硬，“不喝可以带走送人”。僵持许久，

她只能硬着头皮点了一瓶1000多元的酒。

记者致电餐厅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

示，包房没有设“低消”，那只是“场地费”，平

日为10000元，节假日一般是15000元，可抵

餐费。对方强调，餐厅包房资源有限，客人

预约包房都需提前向公司报备，若消费金额

“不够标准”，差额就要由工作人员来填补。

之后，李女士又向相关部门反映，天平市场监

督管理所回复：餐厅拒绝调解和道歉，表示

那是“场地费”，不是“最低消费”。如果还

要继续投诉，可以走司法途径。

而市民王先生在向相关部门投诉西

康路一家餐厅设“最低消费”后，经历的

过程是一波三折。投诉先是转至物价部

门，遭“退单”；转至市场监管部门，得到

的回应是：餐厅已明确告知包房有“最低

消费”，不存在“强制消费”。

严规虽有 执行却难
记者查询发现，《办法》第二十一条指

出：商务、价格等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

章及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餐饮业

经营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于餐饮经营者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及规章有规定

的，商务主管部门可提请有关部门依法处

罚；没有规定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其中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

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万元。

为此，记者与市商务委取得联系，在发

去采访函一周后，相关部门发来书面回复

称：《办法》出台后，市政府召开专题协调会

议，明确对设置“最低消费”的经营行为，要

按照《办法》要求加以禁止，餐饮行业协会要

本着行业自律的原则，对餐饮经营者行为加

以规范，对明码标示“最低消费”的经营行

为，由物价部门依法处理，对涉及违背消费

者意愿的强制消费等不平等条款，由市场监

管部门依法处理。

记者在上海市商务委官网信息公开栏

查到，在去年发布的《上海市商务领域违法

行为线索移交与执法协作办法（试行）》通知
中提到：商务部门在获取违法行为线索后，

应当及时进行初步核查。经初步核查，认为

存在涉嫌违法行为且属于市场监管部门集

中行使的行政处罚职责的，应当向同级市场

监管部门移交违法行为线索。

但即便如此，在采访中，有不少相关部

门基层工作人员坦言，他们确实遭遇到了执

法难的问题，由于《办法》缺乏配套细则，对

于“最低消费”范畴界定不明确，违法证据不

易获取，往往很难找出“实打实”“硬碰硬”的

执法依据。

低消回潮 如何管理
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2014年在对“最低消费”做出明确禁止

规定后，确实存在争议。反对者视其违背市

场规律，缺乏操作性；支持者认为通过行政

或法律手段加以干涉很有必要。

该负责人坦言，这两年，餐厅设“低消”

确有抬头之势。近年来，消费者对品质餐饮

需求增长明显，为此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打

造“精品化”，投入了较大成本，设“最低消费”

确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他明确，一

直以来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要求餐饮企业多从

社会效益考量，鼓励企业做到“两个禁止”

（禁止设“低消”和不能禁止自带酒水）。
如何拒绝“强制消费”？如何共促消费

公平？这一切都在考量着管理者的智慧，需

要拿出更多惠民利企、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法

规细则。对于这，我们拭目以待中。

本报记者 季晟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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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军）2月21日，本报12

版刊发报道《楼下清运垃圾轰隆隆 楼上待产

孕妇心慌慌》，反映松江区文翔路3088弄文

翔名苑小区建筑垃圾堆放点距离居民楼不足

10米。每周至少四次的垃圾清运期间，扬尘

弥漫、声响震天，关窗实测噪声高达113.7分

贝，家中待产孕妇备受煎熬。“帮侬忙”介入调

查后，立刻引起了松江区相关部门和广富林

街道的高度重视，有关方面现场召开协调会，

决定用“建筑垃圾智能收集箱”，取代传统建

筑垃圾清运方式。

针对小区建筑垃圾堆放点客观存在的扬

尘、噪声扰民问题，松江区环卫部门、广富林

街道、文翔名苑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和

智能化垃圾收集方净达公司等召开了现场协

调会，各方一致同意先行试用“建筑垃圾智能

收集箱”作业，进一步降尘降噪，有效解决居

民的“急难愁”。

第一阶段，今年三月起至四月，小区将投

放试用“建筑垃圾智能收集箱”，建筑垃圾装

袋投入，减少铲车作业时产生的扬尘和噪声

问题，实现建筑垃圾与其他垃圾的分离管理，

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的水平。在试用期

间，净达公司将免除“建筑垃圾智能收集箱”

的所有相关运营费用。

记者了解到，“建筑垃圾智能收集箱”具

备良好的密闭性，可实现垃圾处置“不落地”，

避免了环境污染。同时，收集箱还安装了超

声波感应探头，全方位精准监测箱内垃圾量

的变化：当箱体装载量达到80%时，箱体自动

发送清运单至后台，后台自动发送作业清单

至作业人员，通知及时清运；待清运完毕，箱

体装载量重回0%后，箱体会自动发送信息至

后台自动核查。

第二阶段，小区将对

前期试用情况和居民反馈做出评

估，全面加强箱体周边的安全和美化，进一步

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在得知这一波“高科技”操作后，小区居

民们表达了由衷的欣喜：“没想到，一直困扰

着阿拉的烦心事，真的要解决了！”在为相关

各方的共同努力纷纷点赞的同时，居民们希

望，小区能建立更加完备的长效管理机

制，把好事办得更好，让大家始

终拥有美好宜居的生活。

楼下清运垃圾响震天“帮侬忙”介入调查后

小区启用“智能箱”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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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李女士沟通中，工作人员告知
包房设“基本费用10000元”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消费这些事，阿拉帮侬忙！

3月15日，又一个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将到来。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12345市民服务热线、新民晚报
社将连续第四年发起“市场监管局
长接热线”行动，新民晚报、“新民
帮侬忙”融媒体平台线上线下全程
直击消费“急难愁”。今天起，本报
推出“共促消费公平——3?15特别
报道”，与您分忧、为您解难。
扫扫码，说出您的诉求！
帮侬忙，阿拉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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